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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法院持续开展“执行铁拳”集中行动

为贯彻落实“小案事不小
小案不小办”工作要求，枣庄中院
在全市法院部署开展“执行铁拳”
集中行动。行动聚焦涉民生、涉
民 企 案 件 和 十 万 元 以 下 小 标
的 额 案 件 ，持 续 集 中 采 取 拘
传、拘留、查封、扣押、腾地清
房等强制措施，及时兑现当事
人胜诉权益，全力优化法治化
营商环境。

为 确 保 集 中 行 动 取 得 实
效，枣庄中院执行局制定了周
密 的 行 动 方 案 ，中 院 党 组 成
员、执行局长高键坐镇执行指
挥中心统筹调度，六名执行局
负责同志、执行法官分别下沉
六个基层法院一线督导。

全市法院执行干警以“互
联网+执行”为支撑，利用G I S
可视化实战管理系统、执行指

挥系统与执行干警同频连线，
适 时 分 析 情 况 ，调 整 执 行 方
案，调配现场警力，确保执行
行动规范、高效开展。在执行执
行现场，特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
委员、媒体记者全程见证监督。

今年八月以来，全市法院
已开展集中执行行动两次，共
攻坚执行案件532件，执行完毕
91件，执行和解1 3 5件，执行到
位金额1000余万元。

(李浩源 孙琳琳)

优化营商环境 护航工业倍增
今年以来，枣庄市市中区法院牢牢把握“公正与效率”主题，锚定“强工兴产、转型突围”目标，深入开展“司法护航航工

业倍增”行动，通过深化法企联动、强化主责主业、拓宽多元解纷等方式，促进辖区营商环境在法治化轨道有序发展。。

向主动服务发力，营造良
好营商环境

强化问计问需。出台《深化营
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实施方案》，
开展“进企业、解难题、转作风、促
发展”活动，走访包联44家规模以
上企业问计问需，邀请物业、保险
等行业的企业家座谈交流4次，帮
助解决法律问题60余条。筑牢预
警屏障。聚焦企业涉诉风险，编制

《企业常见法律风险与防控指
引》，开辟“法官说典”栏目并发布
典型案例5期，实现“事后维权”到

“事先预防”转变。营创良好环境。
守护企业创新成果，与行政机关
建立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，案
件调撤率达96%以上。保护企业
投融资安全，金融法庭化解涉招
商引资、金融借贷等纠纷1011件、
涉案标的4 . 3亿元，工作经验在全
省金融纠纷多元化解观摩调研活

动中被重点推介。

向审执主业发力，守护企
业合法权益

发挥审判职能。妥善审理商
事案件3042件、涉案金额4498万
元，发挥刑事打击预防作用，审理
合同诈骗、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
商品罪等扰乱市场秩序犯罪23
件，引导市场主体合法经营。强力
执行攻坚。坚持善意文明理念，通

过“执前和解”“活封活扣”等方式
降低对企业不利影响，执前和解
涉企案件 1 7 9件、和解成功率
37 . 1%。以开展“执行铁拳”集中
执行活动为抓手，严厉打击拒不
执行行为，为企业申请人执行到
位案款3 . 26亿元，涉企业案件执
行到位率连续4年稳步上升。突出
信用修复。坚持信用信息修复与
督促履行义务相结合，通过“三微
一网”发布企业信用修复公告，并
将公告限期内主动履行义务的被
执行企业移除了失信“黑名单”，
帮助企业“重回赛道”。

向诉源治理发力，降低
纠纷化解成本

构建纠纷多元化解体系。坚
持“调解优先、诉讼兜底”，召开行
业纠纷源头治理座谈会4次，打造

“法院+金融”“法院+物业”“法院
+工会”等诉调对接模式。今年以
来，通过人民调解平台诉前委派
涉企纠纷3872件，1203件在诉前
成功化解。推行“一镇街一法官”
机制。在企业、商户密集的光明
路、各塔埠等4地镇街综治中心设
立法官调解工作室，选派法官驻
扎指导人民调解员工作，以“小团
队”撬动基层社会治理力量“大整
合”。发挥简案快审高效解纷效
果。精准推进繁简分流，涉企案件
简易程序适用率68 . 2%，小额程
序适用率达25 . 7%，将重大涉企
案件列入四类案件监管范畴，对
延长审限、中止审理等流程节点

全面管控，推动涉企案件平均办
案周期缩短至21 . 9天。

向延伸职能发力，释放便
企惠企红利

深化府院联动。出台“司法服
务十条意见”，召开府院联席会议
3次，邀请行政人员观摩庭审40余
人次，实现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
的良性互动。立足全区新旧动能
转换、化解金融风险形势和破产
审判工作实际，建立企业破产处
置常态化府院联动机制，切实解
决破产实务难题。大兴调查研究。
深度对接物业管理协会、金融消
费权益保护协会等20余家行业组
织，深入建设工地、二手车交易市
场等专题调研7次，有针对性发出
司法建议和意见5份。畅通一站式
解纷。推行“网上办”，推行网上立
案、电子送达、线上保全鉴定、“云
开庭”等智能化服务。主动“上门
办”，把法庭搬进企业、园区“门
口”，运用车载法庭形式开庭、调
解3次，打通便企惠企“最后一公
里”。(市中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、
执行局局长 靳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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